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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等五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只: 1元 1号·到利Jt耶夫先生(白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导言-一、

1 .大会在→与七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将现为"国际公级

制度委员会均报告"这个项目列入第二十二届会议的议程，并将它分配给第五奇 iG.
, 

二::>-
.1-'、。

·.2在五姿员会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二片丘日、八日和九日第四十七、四十

八、五十五、五十九和六十次含议土1议了这个项目。 各国代表团在讨论这个项

目时提出的意见载于有关的简要记录( A/c. 5,/32/S R. 47 J 48, 56, 59 和 ;)1) ) 

此

3. 为审议这个项目，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三次年度报告;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扳舌的报告 (A/32/

8/Add .l@); 

(a) 

b 

《大含正式记录，弟二十二，届会议，补习西弟 30 亏)) ( A/32/30) 。

77-2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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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秘书长转送行政协调委员会对于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报告的意见的说

明(也/32/3ß2 ); 

(d) 秘书长转送日内瓦联合国工作人员代表大会关于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报告的声明的说明 (V'C. 5/32/48) 。

4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依照其规约第十七条的规定(大会第 3357(XX工 X)
号决议，附件) ，向大会提出关于其一九七七年工作的第二次年度报告，并通过参

加其工作的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的行政首长将这份报告转送给这些机构的理事机

构，并将报告送交给工作人员的代表。

5. 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总结了一九七七年所采取的行动，一般地说来是逐步承

担了规约所赋予它们全部职责特别是响应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第 31/141号和

31/193B 号决议对它提出的要求。 关于专门人员以上职类的薪津，委员会在其报

告第 57 段中提出了一项建议，请大会就修改服务地点调整数制度的实施方法，朵

取行动。 这份报告的主要部分(第四章)首先叙述委员会依据规约第十条和第十

一条的规定，初步审议了确定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服务条件的广泛原则以及该原则

的应用方法;其次叙述委员会依照规约第十二条第 1 款的规定并响应大会在第 31/

193 B 号决议中，要它"查明"日内瓦的"一般事务人员和其他当地才岛事人员积

类的工作人员薪给表的有关实际情况，并就此作出建议"的妥求而采取的行动。调

查的结呆，委员会建议从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起在日内瓦采用一个新的一般事务人

员职类的薪给表。 2 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和建议已于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

日向秘书长和设在日内瓦的其他组织的行政首长提出，依照备该组织的工作人员条

例及服务细则的规定，他们应负责确定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新给。

ß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主席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五委员会缮四十七次会议

上，以口头说明介绍了该委员会的报告。 委员会决定将他的说明原文作为一个文

2 <<同上>> ，附件三 Lo



件( A/c.5/3 2/5 0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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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秘书长在同一天的第四十八次会议上也就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薪给问题作

了说明，并宣布他同其他有关的行政首长已就委员会建议的薪给表的执行方式达成

了基本协议可 委员会决定将这项说明的原文作为一个文件( A/C. 5/32/51 )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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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8 .委员会在十月三十一日第三十次会议上，经主席提议，决定设立一个特设

工作组，听由一切对此有兴趣的代表团参加，负责对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进行初步审查。 这个工作组举行了八次会议，由加纳代表当主席。

9 .工作组无法就一项决议草案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因为虽然大多数成员认为

规定过渡性津贴的问题完全属于秘书长的管辖范围，大会不应加以干涉，但工作组

的一些成员认为这个问题应由大会决定。

10. 在十二月八日第五十九次会议上，加纳代表以孟加拉国、哥伦比亚、丹

麦、埃及、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印度、意大利、日本、约旦、肯尼亚、

荷兰、新西兰、巴基斯坦、巴拿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扎伊尔的名义提出了一项决

议草案 ( A/C. 5/32/主 35) 。 后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菲律宾、葡萄牙、

塞拉利昂、新加坡、斯里兰卡和多哥加入为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

11. 菲律宾代表建议下列各项修正:

(a) 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2 段，将"审查是否可能.. .... "的"审查"二字改

为"包括"。

(b) 将第 1 1 段修正如下:

" 1 1.请秘书长尽力以联合国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两年期预算的开支上

节省下来的经费，来负担最少百分之二十的过渡性津贴的费用，为了这个目

峙，规定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征聘工作应以优先重要领域为限，同时

把日内瓦的情况随时通知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使它能按照一九七八

一一九七九两年期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监察这种情况，并在必要时提出意

见。"

共同提案国接受了上面分段(a)的修正，但不接受上面分段(b)的修正。 菲律宾代表

将后者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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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十二月九日第六十次会议上，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提出一项

口头修正案( A/乌 5/32/礼 38 )，即在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8 段末尾加上"

望这Æ秘书长提议作为临时措施的过渡期间个人津贴中，应扣除因晋级和升等而增

加的报酬;"。 由于这个修正案未为共同提案国所接受，马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将它撤回，但宣布因此它就要投票反对该决议草案。

13.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以 81 对 8 桌迪过了经修正的决议草案 A/巳 5/

32/L. 35 (见下面第 14 段)。

三 第五委员会的建议

14. 第五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大会且

审议了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气秘书长关于这份报告的说明 ι 和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F ，

1 .注意到该委员会保证按照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第 31/141 B 

号决议第一节第 1 段的要求，继续不断审查比较国公务员制度同联合国制度薪

津水平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审查服务地点调整数的运用可能造成的任何差异;

2. 请该委员会向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报告这项审查的结果，包括是否可

能修订服务地点调整故制度，其中应考虑到委员会的报告第 229段所表示的意

见，并报告它已根据职权、利用现有的方法，采取什么步骤加以适当纠正，或

向大会提出建议;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30 号>>， (儿/3 乙/30 L 

11 A/3乌/362 和 A/C. 5/'3 之/480

5 A/3乙/8/Ad 气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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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决定修订脱务地点调整数制度应规定服务地点调整数级数的变动以百

分之五的指数变动为基础，而不以 5 点的指数变动为基础，从一九七八年七月

一日起生效;

2. 修正《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以本决议附件所列的服务地点调整数硕

表驭代《条例》附件一第 9 段内的数额表.从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起生效;

3 .技权该委员会根据其规约第十一条的规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执.

行这项改变;

-、

1 .赞赏地注意到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根据其规约第十二条第 1 款的

定以及按照犬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 31/193B 号决议对日内瓦一

事务人员的薪给所采取的行动的报告 6;

2. 资赏地注意到秘书长说明 7 他已同设在日内瓦的各机构行政首长达成

基本协议，接受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调查结果和建议，并说明他们已对

所需要的过渡性安排达成协议;

3. 还赞贸地注意到秘书长打算执行根据《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附件

第 7 段赋予他的权力而作出的决定;

4 .请设在日内瓦的所有其他各组织的行政首长，在不违反他们各自章

的规定的情况下，采驭同样的实施程序;

5 .注意到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打算把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薪给的下一次调

查和报告的日期提前.以使在一九/\.0年向各行政首长提出它的树查结果，

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报告在这方面所采取的行动;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30 号~ (V32/30)J 第

章.μ

7 A/C. 5/32/51 0 



A/32/447 
Chinese 
Pa.ge 7 

6. 请秘书长尽力以联合国一九七八-一九七九两年期预算的开支上节省

下来的经费，来负担过渡性津贴的赞用，为了这个目的，规定日内瓦一般事务

人员职类的征聘工作应以优先重要领域为限，同时把日内瓦的情况随时通知行

政顿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使它能按照一九七八-一九七九两年期顿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监察这种情况，并在必晏时提出意见;但有一项了解，即过渡性津贴

或少百分之二十应由这样节省下来的经费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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